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全職實習實施辦法 

100.04.26第 14次管理學院行政會議通過 

101.10.02管理學院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3.26 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目的)     

為落實管理學院學生赴企業全職實習，增進學生學以致用及產學合作之成效，特訂

定「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全職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全職實習期間)    

本院學生全職實習期間如下： 

一、 上學期實習期間為每年 7月 15日至隔年 1月 14日為原則。 

二、 下學期實習期間為每年 1月 15日至 7月 14日為原則。但為免影響參與實習學

生前一學期（四年級上學期）之期末考試，得視情況彈性調整，使學生得於考

試結束後始進行實習。 

第三條(全職實習生之權利) 

本院全職實習學生之權利如下： 

一、 可依相關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 

二、 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者，則不分校內外意外事故皆可申請理賠。 

第四條(全職實習生之義務) 

本院全職實習學生應盡之義務如下，未履行者不得參加全職實習。 

一、 須繳交學雜費並完成註冊手續。 

二、 實習學期得不受最低應修習學分數之限制，且大四學年得超修學分。但因參與

全職實習未能修畢畢業學分而導致延畢，應由學生自行負責。 

三、 全職實習學生應選修管理學院任一系所開設之「全職實習」相關課程。 

四、 須出具「家長同意書」，同意書內容明訂權利義務，格式如附件。 

第五條 (實習課程學期成績計算) 

在實習期滿前二週內由實習單位繳回實習成績至該實習生之系所，該門實習課程之

學期成績計算方式，由學系視實際執行作法自行訂定。 

第六條(實習期間之各項負責人) 

實習期間工作方面的學習與輔導由實習單位派專人負責、生活輔導由其師徒導師負

責、實習過程的訪視與協調由實習學生之系主任及輔導教師負責。 

第七條(全職實習學生之權益) 

 全職實習學生申請校內、外獎助學金或辦理休、退學之程序與一般在校學生相同。 

第八條(補充規定)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附則) 

本辦法經管理學院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全職實習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      （現就讀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學系   年   班）參加貴系

所安排之全職實習，並保證督促其確實遵守下列事項： 

一、實習機構：(請填寫公司全名) 

二、實習地點：(請填寫公司地址)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四、實習時數：約      時（每週實習    天，每日約   小時）。 

五、工作紀律： 

(一)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                

 (二)上班時保持服裝儀容整潔。 

(三)遵守實習單位安排之工作及生活作息管理各項規定。 

(四)請假須先經實習單位主管同意。 

(五)確實遵守貴校有關學生生活管理校規及實習相關辦法之規定。 

六、全職實習期間若特別努力，表現優良者，應予敘獎；若經實習單位通知有不守工作紀

律、表現欠佳、行為不檢、有損校譽情事者，應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以上之處分且該

門課程成績不予及格。 

七、全職實習學生該實習學期得不受最低應修習學分數之限制。 

八、全職實習學生實習結束後，於大四學年得超修學分；若因參與全職實習未能修畢畢業

學分而導致延畢，由學生自行承擔。 

九、學生實習期間應由實習公司辦理學生之勞、健保，有關住宿、膳食及薪資由雙方依個

案另行協調辦理。 

十、實習期間若因可歸責於實習學生之事由，致實習機構人員或財物受有損害時，實習學

生應負賠償責任。 

此致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學系  

家長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